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东税稽罚〔2021〕63号

东莞市祥鑫服装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1900351946439K）：
经我局（所）对你公司取得滑县昶升纺织品有限公司和宿迁市亿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的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你公司是一户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于2015年8月12日成立，法定代表人郭罗生, 实际经营人是法定代表人郭罗生的儿子郭武强，经营地址：东莞市万江区滘联社区甘洲工业区创富工业园,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服装、五金制品（不含电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15年9月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17%，企业所得税税率25%，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380,849.22元，应纳所得税额95,212.31元。

检查情况及发现问题：

1.你公司2016年8月取得滑县昶升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升公司”）12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4100142170，发票号码为00065515-00065526，合计金额为1,185,846.14元，合计税额为201,593.86元，合计价税为1,387,440.00元。

根据原滑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昶升纺织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案件的协查函》(协查编号：641052600170198）和《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上述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依法不得抵扣进项税款。你公司于2016年3-6月持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申报抵扣税款201,593.86元，上述发票在2016年已作成本列支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未作纳税调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原滑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协查编号：641052600170198）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2）你公司对公账户、前财务江惠珍和昶升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存在资金回流；

（3）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提供上述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证明》, 你公司于2016年3-6月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201,593.86元；

（4）银行存款日记账、原材料明细账、应交税金明细账、应付账款明细账和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对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账载材料成本已作结转。

2. 你公司于2016年8月取得宿迁市亿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6份，发票代码为3200162130，发票号码为04848161- 04848170、04852549- 04852569，发票代码为3200162130，发票号码为04852587 - 04852588、52305049 - 52305081，合计金额为6,436,615.64元，合计税额为1,094,224.7元，合计价税为7,530,840.34元。

根据原宿豫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宿迁市亿通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协查函》（协查编号：444190000160477）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你公司通过资金回流取得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在2016年8-10月已持上述6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到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申报抵扣税款1,094,224.70元，上述发票在2016年已作成本列支并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未作纳税调整。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原宿豫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回复函》（协查编号：444190000160477、444190000170083）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2）你公司对公账户、郭罗生、李贤、侯英贤和亿通公司的银行流水证明存在资金回流；

（3）原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提供上述6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证明》, 你公司于2016年8-10月已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1,094,224.70元；

（4）银行存款日记账、原材料明细账、应交税金明细账、应付账款明细账和记账凭证复印件，证明你公司对取得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账载材料成本已作结转。

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第六十三条规定，决定对你公司偷税行为中少缴增值税1,295,818.56元、企业所得税1,819,319.82元和城市维护建设税90,707.30元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合计1,602,922.89元。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602,922.89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税务机关（签章）

              
二Ｏ二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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